[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_GoBack]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及年度检测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湖州江南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受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就《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及年度检测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采购，欢迎国内合格的投标人前来参加投标。
[bookmark: _Toc19304]一、项目编号：AJNSHDZCG-2026-18 
[bookmark: _Toc19963][bookmark: _Toc20334]二、项目名称：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及年度检测采购项目   
三、采购组织类型：自行采购委托代理（非政府采购项目）
[bookmark: _Toc11775]四、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bookmark: _Toc11841]五、采购内容及数量：
	序号
	项目名称
	工作范围简述
	数量
	预算单价
	预算总价

	1
	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及年度检测采购项目   
	采购一家单位负责安吉农商银行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及年度检测
	1项
	19.2万元
	57.6万元

	备  注
	1、本项目采购预算总价为57.6万元。预算单价为19.2万元/年。其中固定维保费用为162000元;日常维修费用约3万元，按实结算。本项目按折扣率进行报价，折扣率不得小于等于70%，不得大于等于100%，否则投标无效。
2、本项目投标报价须包含设备费、材料费、运输装卸费、安装调试费、验收费、税费、售后服务费、人工费、招标代理费（含专家费）及其他所需一切费用。
3、服务期限：合同签订3个年度（具体实施时间以采购人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要求为准）。
4、工程结算价款=实际提供不同种类的数量（设备耗材）×设备耗材（预算单价）×成交折扣率+维保费用（预算单价）×成交折扣率+维修费用（预算单价）×成交折扣率。


[bookmark: _Toc19343]六、合格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至本项目响应截止时间前，投标单位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结果为准）；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投标；
4. 企业资质：
投标人须具备有效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资质（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且在国家社会消防技术服务信息系统（https://shhxf.119.gov.cn）中完成登记，近3年内无不良信用记录及行政处罚记录（提供系统截图）。
5、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严禁转包及违法分包
[bookmark: _Toc917]七、招标文件的报名/发售时间、地址、售价:
[bookmark: _Toc11552]1、报名/发售时间：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22日上午：8:30-11:00，下午：13:30-17:00。
2、报名/发售地点：湖州江南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安吉县金融中心14楼）。
3、标书售价：300元/本，售后不退。
4、报名方式：接受投标投标单位以电子邮件报名或邮寄形式报名（同时接受现场报名），报名前应事先联系代理公司。如采用电子邮件报名的，请将报名资料上传至644655760@qq.com，联系人：曾先生，联系电话：0572-5076515/13017902883。
5、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八、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
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7月2日下午13：30时。
开标时间：2026年7月2日下午13：30时。
[bookmark: _Toc30558]九、响应文件递交地址及开标地址：
响应文件递交地址：浙江省安吉县昌硕街道昌硕东路1号（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8楼会议室）。逾期送达或未密封的投标文件将不予受理。
开标地址：浙江省安吉县昌硕街道昌硕东路1号（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8楼会议室）。
[bookmark: _Toc20728]十、投标保证金：
本次投标保证金为人民币10000元。缴纳时间应于开标前1天下午16:00前到账，可用银行汇款、网银汇款等形式缴入以下账户：
[bookmark: _Toc13403]收款单位（户名）：湖州江南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安吉分公司
开户银行：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
银行账号：2010 0009 4528 523
十一、本次招标有关信息刊登在：
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官网（WWW.ajrcb.com）。
[bookmark: _Toc11786]十二、其他事项：
1、投标单位认为采购文件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自收到采购文件之日（发售截止日之后收到采购文件的，以发售截止日为准）或者采购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质疑人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同级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2、购买招标文件时须提交以下文件资料（按次序纵向装订成册，所有复印件均须加盖公章），并满足本公告中对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A、报名表；
B、有效的营业执照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的副本复印件一份；
C、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及联系方式；
D、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原件备查）；
E、有效的资质证书
3、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
[bookmark: _Toc14371]十三、招标代理费用：
本项目招标代理费用由中标人支付。
[bookmark: _Toc19544]十四、投标注意事项
投标人应当派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出席开标会议（授权代表应当是投标人的在职正式职工，并携带身份证、授权委托书等有效证明出席）。
[bookmark: _Toc28777]十五、采购人、采购监管机构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1、采购人：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高先生         联系电话：13567229923 
2、采购代理机构：湖州江南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曾先生          联系电话：0572-5076515/13017902883
3、 采购监管及投诉受理部门：纪检办      
联系电话：0572-5024259
地址：安吉县昌硕街道昌硕东路1号15楼

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江南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2日

